
 1 

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（案號 102－708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府法訴字第 1020190374號 

訴  願  人：○○○ 

            地址：○○○ 

原處分機關：彰化縣地方稅務局 

 

訴願人因契稅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員林分局 102年 5月 20

日彰稅員分二字第 1020261525 號函所為處分，提起訴願，

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 

  主 文 

訴願駁回。 

   事  實 

緣案外人○○○所有坐落本縣○○○號房屋（下稱系爭房

屋），前於○○○年 4月 8日因買賣移轉登記所有權予案外

人○○○，嗣訴願人與案外人○○○於 102年 1月 16日檢

附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彰化簡易庭（以下稱彰化地方法院）102

年 1月 15日調解程序筆錄，共同向原處分機關員林分局申

報契稅，於 102年 3月 26日完納契稅新臺幣（以下同）2萬

7,006元，並於 102年 3月 25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為訴願

人所有。訴願人於 102年 5月 6日以其為調解移轉，依法應

無需申報繳納契稅，申請退還繳納稅款，原處分機關員林分

局以系爭房屋之所有權移轉，非屬因契約解除所為返還給付

物之所有權移轉行為，仍應課徵契稅，於 102年 5月 20日

彰稅員分二字第 1020261525號函否准所請。訴願人不服，

遂提起本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，茲摘敘訴、

辯意旨如次： 

一、訴願意旨略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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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本案所有權登記為調解移轉，非屬契稅條例第 2條 

規定情形，且符合內政部 95年 7月 20日內授中辦地字 

第 0950048420號函解釋，故尚無課徵契稅問題，且租 

稅為法定主義，租稅課徵須有法律之依據，其內容兼包 

括課稅要件法定主義、課稅要件明確主義，原處分機關 

員林分局否准本人申請案，顯對法令誤解云云。 

二、答辯意旨略謂： 

（一）訴願人主張系爭房屋係其出資向案外人○○○購買，

案外人○○○為借名登記之名義人，並經彰化地方法

院調解所有權移轉，無課徵契稅問題乙節，依彰化

縣溪湖地政事務所土地、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及電子

閘門異動索引查詢資料顯示，案外人○○○於○○○

年 4月 8日因買賣登記為○○○房屋（下稱系爭房地）

所有權人，並承受賣方○○○於保證責任鹿港信用合

作社之抵押貸款，後保證責任鹿港信用合作社於 101

年 7 月 13 日將抵押權讓與訴願人，又案外人○○○

亦於 102 年 3 月 25 日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

訴願人所有，從而系爭房地所有權及抵押權均歸屬訴

願人所有，依民法第 762條規定，同一物之所有權及

其他物權，歸屬於一人者，其他物權因混同而消滅。

是以，該抵押權於 102 年 3 月 25 日因混同而塗銷，

案外人○○○之抵押債務亦因抵押權塗銷而消滅。足

見，本案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行為，具有對價關係，

應準用買賣規定。準此，本案既經彰化地方法院調解

成立，案外人○○○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訴

願人，核屬契稅條例第 2 條規定應申報繳納契稅範

圍，本局依同法第 3條規定，依核定契價按買賣稅率

百分之六課徵契稅 2萬 7,006元，於法並無不合。 

（二）又上揭調解內容非係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無效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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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為或買賣契約不存在、買賣標的物具有瑕疵，經法

院判決確定解除契約等情形，核與財政部 99 年 7 月

20日台財稅字第 09900170270號函釋應予退還契稅之

規定不符，亦與內政部 95年 7月 20日內授中辦地字

第 0950048420 函釋已辦竣所有權買賣移轉登記之

建物，因契約解除所為返還給付物之所有權移轉

行為，無需課徵契稅規定不合，所繳納之契稅不應

予以退還。訴願人主張，所有權登記為調解移轉符合

內政部 95 年 7 月 2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48420

號函釋乙節，顯有誤解云云。 

 

理 由 

一、 按「不動產之買賣、承典、交換、贈與、分割或因占有

而取得所有權者，均應申報繳納契稅。」、「納稅義務人

應於不動產買賣、承典、交換、贈與及分割契約成立之

日起，或因占有而依法申請為所有人之日起三十日內，

填具契稅申報書表，檢附公定格式契約書及有關文件，

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契稅。但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

次登記之房屋買賣、交換、贈與、分割，應由雙方當事

人共同申報。」為契稅條例第 2 條前段、第 16 條第 1

項所明定。 

二、 次按內政部 95年 7月 2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48420

號函釋「申請人就已辦竣所有權買賣移轉登記之土地及

建築物，因解除買賣契約申請回復所有權，不論係法院

判決、和解，或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調解，應辦理所有權

移轉登記，並課徵土地增值稅，但無需課徵契稅。一、

查買賣雙方因合意成立土地買賣契約，並由賣方將

土地移轉其所有權與買方後，嗣經雙方解除買賣契

約，依民法第 259 條規定及最高法院 28 年上字第

2113 號判例，買方自負有將該物權移轉於賣方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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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復原狀之義務，其土地產權回復原狀之方法，案

經函准法務部 94 年 4 月 7 日法律決字第

0940002426 號函示，該登記依土地法第 72 條規

定，應屬所有權移轉之變更登記。從而，申請人自

應依其所檢附之法院確定判決、或經法院核定之鄉

鎮市調解委員會調解、和解筆錄等證明文件，分別

以『判決移轉』、『調解移轉』或『和解移轉』為登

記原因申辦之，合先敘明。……三、至於建物所有

權之移轉應否課徵契稅乙節，按契稅之課徵，依契

稅條例第 2 條規定：『不動產之買賣、承典、交換、

贈與、分割或因占有而取得所有權者，均應申報繳

納契稅。但在開徵土地增值稅區域之土地，免徵契

稅。』準此，已辦竣所有權買賣移轉登記之建物，

因契約解除所為返還給付物之所有權移轉行為，非

屬上述條文所訂 6 項契稅課稅原因之範圍者，尚無

課徵契稅問題。」，該函釋係指當事人因買賣契約解

除，而持法院確定判決、或經法院核定之鄉鎮市調

解委員會調解、和解筆錄等證明文件，將原依買賣

契約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，於契約解除後為回復

所有權而再為之移轉登記行為，非屬契稅條例第 2條契

稅課稅原因，而無課徵契稅問題。 

三、 經查，訴願人因與案外人○○○就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

登記發生糾紛，訴願人於 101年 12月 18日具狀聲請彰

化地方法院調解，其聲明部分略為「…二、相對人○○

○應將坐落○○○號土地及其上○○○號碼○○○號

建物之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聲請人○○○。…」、事

實及理由部分略為：「一、緣兩造因房屋過戶等糾紛而

衍生多起民刑訴訟，現雙方就所有現存糾紛已有和解共

識，並簽署和解書為憑（證 1：和解書），茲為履行和

解內容中有關聲明所述之房地過戶乙事，爰聲請調解如

上。二、聲請人迭於其他訴訟中主張借名登記系爭 2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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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關係業已終止，故相對人應返還系爭 2房地，相對

人則主張尚有債務問題待釐清，故抗辯信託讓與擔保契

約存在。惟現因兩造就上開法律及事實上爭議業已和

解，而為符合過戶時所填寫之過戶原因，故聲請以調解

方式和解，並利過戶之登記。…」，該聲請調解狀所稱

「證 1：和解書」第 1條記載：「（一）甲方○○○應將

○○○號、○○○建號（○○○號）房地，與乙方（即

訴願人）配合向法院聲請調解，過戶予乙方，貸款抵押

權部分，則因保證責任鹿港信用合作社將債權讓與乙方

而混同消滅。如未消滅，乙方應塗銷抵押權及債務人登

記。（二）乙方願償還甲方○○○就上開房地於 98年 2

月間代償貸款本息新台幣（下同）55萬元整。（三）乙

方於辦畢以上房地過戶登記之同時，願意無條件拋棄台

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9 年度上易字第 435號民事判決

（即最高法院 101 年台上字第 1820 號民事裁定）新台

幣 410萬 7,171 元之債權。」，該事件經彰化地方法院

於 102年 1月 15日調解成立，其內容為「…二、相對

人○○○願將坐落○○○號土地及其上○○○號碼○

○○號建物之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聲請人○○

○。」，此有卷附民事聲請調解狀、訴願人與案外人○

○○等人 101年 12月 14日所訂立之和解書及 102年 1

月 15日彰化地方法院 101年度司彰調字第 504號調解

程序筆錄可稽。 

四、 次查依彰化縣溪湖地政事務所土地、建物登記第二類謄

本及電子閘門異動索引查詢資料顯示，案外人○○○於

○○○年 4月 8日因買賣登記為系爭房地所有權人，並

承受賣方○○○於保證責任鹿港信用合作社之抵押貸

款，後保證責任鹿港信用合作社於 101年 7月 13日將

抵押權讓與訴願人，依民法第 870規定「抵押權不得由

債權分離而為讓與，或為其他債權之擔保。」，則該抵

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同時移轉於訴願人，亦即訴願人對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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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人○○○有抵押債權存在。案外人○○○於 102年 3

月 25 日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為訴願人所有後，

系爭房地所有權及抵押權均歸屬訴願人所有，依民法第

762條規定「同一物之所有權及其他物權，歸屬於一人

者，其他物權因混同而消滅。但其他物權之存續，於所

有人或第三人有法律上之利益者，不在此限。」，系爭

房地抵押權於 102年 3月 25日因混同而塗銷，並未依

民法第 762條後段規定繼續存在，顯然訴願人對案外人

○○○之抵押債權亦因抵押權塗銷而消滅，依前述和解

書第 1條（一）之記載可知，案外人○○○所為系爭房

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行為應具有對價關係。 

五、 次查契稅係就不動產因買賣、承典、交換、贈與、分割

等債權契約行為而課徵，亦即係以不動產權利移轉所締

結之債權契約為對象，此觀契稅條例第 16條第 1 項規

定納稅義務人應於不動產買賣等契約成立之日起 30 日

內，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契稅自明，與申請登記所

持文件種類無關。訴願人雖持法院調解成立之證明文件

申請辦理系爭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，並經地政機關以

「登記原因：調解移轉」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，惟就訴

願人與案外人○○○等人所成立之和解書內容觀之，本

件所有權移轉登記行為，並非單純之借名登記契約終止

後，出名人（即案外人○○○）將系爭房屋所有權移轉

登記予借名人（即訴願人），而係具有對價關係之所有

權移轉，與民法第 345條「稱買賣者，謂當事人約定一

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，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」相似，故

應屬契稅課徵範圍。又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所檢附之證

明文件，僅為登記機關作為登記原因之依據，當事人間

辦理此項登記之法律關係為何，仍應實質審查證明文件

內容定之，否則若凡持經法院核定之鄉鎮市調解委

員會調解、和解筆錄等文書即可免課徵契稅，因該

等文書基於雙方當事人合意即可成立，可能被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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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逃漏契稅之管道，即不符租稅公平原則。本案

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與案外人○○○依所成立之調解

程序筆錄所為系爭房屋所有權移轉，非屬契約解除所為

返還給付物之所有權移轉，且有對價關係存在，仍屬契

稅課徵範圍，並依同法第 3條規定課徵契稅，於法並無

不合。訴願人主張所有權登記為調解移轉，符合內政部

95 年 7 月 2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48420 號函釋所

為返還給付物之所有權移轉行為，無須課徵契稅等語，

並無理由。 

六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

1項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   訴願審議委員會           主任委員  楊  仲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溫豐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呂宗麟 

委員  李玲瑩 

           委員  林宇光 

           委員  白文謙 

           委員  簡金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102    年    9   月   6    日 

 

縣  長   卓  伯  源 

 

依據 101年 9月 6日修正施行之行政訴訟法第 229條規定：

「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件，以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為第一

審管轄法院。下列各款行政訴訟事件，除本法別有規定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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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本章所定之簡易程序：一、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，所

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下者。二、因不服行政機關

所為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下罰鍰處分而涉訟者。三、其他關於

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，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四十

萬元以下者。四、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告誡、警告、記點、

記次或其他相類之輕微處分而涉訟者。五、依法律之規定應

適用簡易訴訟程序者。前項所定數額，司法院得因情勢需

要，以命令減為新臺幣二十萬元或增至新臺幣六十萬元。」，

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，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

月內向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。 

（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地址：○○○） 


